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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： 建筑（安全）中空玻璃

受检单位： 青岛顺圣达门窗有限公司

标称生产者： 青岛顺圣达门窗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：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检验类别： 省级常规监督抽查

济 南 市 产 品 质 量 检 验 院

Jinan  Institute  of  Product  Quality  Inspe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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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
建筑（安全）中空玻

璃

标称

商标
/

抽样单

编号
0053168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40909/-
规格

型号
（5+12A+5）mm

样品

等级
合格品

受检单位名称、

地址及联系电话

青岛顺圣达门窗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经济开发区南京北路 318号/15315519016

标称生产者、地

址及联系电话

青岛顺圣达门窗有限公司

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经济开发区南京北路 318号/15315519016

任务来源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抽样单位 济南市产品质量检验院

抽样日期 2024-09-11
抽样

数量
检 17块/备 17块

抽样

人员
张斌,庄洪涛

样品到达日期 2024-09-12
库存

数量
7平方米

检查封

样人员
李艳艳，刘霞

检验日期 20241008-20241015
封样

状态

封条封样，封样

完好。

检验依据 GB/T11944-2012《中空玻璃》

判定依据
GB/T11944-2012《中空玻璃》

《山东省建筑用中空玻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（2024年版）》

     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GB/T11944-2012《中空玻璃》标准，依据《山东省建

筑用中空玻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（2024年版）》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

项目未发现不合格。

（盖章）

检验结论

签发日期：

备注
1、本报告含封面及封底，符号“/”、“-”表示该项无内容；

2、检验地址：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 1311 号。

批准： 审核： 主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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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厚度允许偏差

/mm

厚度允许偏差：±2.0。（样

品数量 n=5，合格判定数

Ac=1，不合格判定数

Re=2。）

1、+0.12

2、+0.10

3、+0.13

4、+0.12

5、+0.11

合格

外道密封胶宽

度/mm

外道密封胶宽度≥5。（样品

数量 n=5，合格判定数

Ac=1，不合格判定数

Re=2。）

1、7.5

2、7.5

3、8.0

4、7.0

5、7.5

合格1 尺寸偏差

内道丁基胶层

宽度/mm

内道丁基胶层宽度≥3。（样

品数量 n=5，合格判定数

Ac=1，不合格判定数

Re=2。）

1、5.0

2、4.5

3、4.5

4、4.5

5、4.0

合格

边部密封

内道密封胶应均匀连续，外

道密封胶应均匀整齐，与玻

璃充分粘结，且不超出玻璃

边缘。

5块试样内道密封胶

均匀连续，外道密

封胶均匀整齐，与

玻璃充分粘结，且

不超出玻璃边缘。

合格

玻璃

宽度≤0.2mm、长度≤30mm 的

划伤允许4条/㎡，0.2mm＜宽

度≤1mm、长度≤50mm 划伤允

许1条/㎡；其他缺陷应符合

相应玻璃标准要求。

5块试样均无划伤 合格

间隔材料

无扭曲，表面平整光洁；表

面无污痕、斑点及片状氧化

现象。

5块试样均无扭曲，

表面平整光洁；表

面无污痕、斑点及

片状氧化现象。

合格

中空腔 无异物 5块试样均无异物 合格

2 外观质量

玻璃内表面
无妨碍透视的污迹和密封胶

流淌

5块试样均无妨碍透

视的污迹和密封胶

流淌

合格

3 露点/℃ 中空玻璃的露点应＜-40。
15块试样露点均为-

60。
合格

4 耐紫外线辐照性能

试验后，试样内表面应无结

雾、水气凝结或污染的痕迹

且密封胶无明显变形。

经168h紫外线辐照

性能试验，2块试样

内表面均无结雾、

无水气凝结，无污

染的痕迹，密封胶

均无明显变形。

合格

备注 尺寸偏差、外观质量、露点、耐紫外线辐照性能：按GB/T11944-2012检验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以下空白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

声    明

1. 报告未盖章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2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3. 除全文复制外，未经本机构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。

4.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提出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地址： 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 1311号

邮编： 250101

电话： 0531-87169668、0531-87169600

传真： 0531-87169618

网址： www.jnzjy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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